
宜蘭縣各鄉鎮市財政業務督導要點

中華民國 85 年 10 月 5 日函頒實施
中華民國 88 年 6 月 7 日函頒修正
中華民國 91 年 1 月 28 日函頒修正
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27 日函頒修正
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10 日函頒修正
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6 日函頒修正

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府財企第 1040050946 號函修正
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9 日府財企字第 1060140494 號函修正
中華民國107年 10月 17日府授財稅規字第1070203916號函修正

中華民國108年 9月 25日府財稅規字第1080165195號函修正
  中華民國110年 4月 26日府財稅規字第1100165091號函修正第一點、第四點、第七點、
  第八點

一、為加強督導鄉(鎮、市)財政業務工作，以健全地方財政，並依「中央對直

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」第六點第六款規定，對鄉(鎮、

市)之補助或年度預算收支管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考核基準：各項督導表報資料，由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製定表式，發交各

鄉(鎮、市)公所，於年度終了五個月內填報，其督導方式，分行政督導、

業務督導與專案督導三部分，其行政督導占總成績百分之五，業務督

導占總成績百分之五十五，專案督導占總成績百分之四十，總成績以一

百分為滿分，各項填報資料，必要時得由本府派員實地考核。

三、行政督導-內容如下，以一百分配計：

（一）各項財政報表之編送

1.各項收支報表之編送。（二十二分）

2.各項公庫報表之編送。（十分）

3.各項財產報表之編送。（十三分）

（二）各項財政基本資料之建立

1.十年來鄉(鎮、市)預決算分析統計表。（十五分）

2.員工人數統計表。（十分）

3.人事費統計表。（十分）

4.解入鄉(鎮、市)庫之規費統計表。（十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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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中央單位或本府要求查填表報。（十分）

四、業務督導-內容如下，以一百分配計：

（一）預算編製及執行情形

1.預算之編製，有無依預算法、中央及本府訂定相關規定辦理。（二

十八分）

2.人事經費、災害準備金有無如數編列及執行。（六分）

3.對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，有無依規定辦理。

（十四分）

4.依其職權或依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所提建議，對於民間團體之補

（捐）助，有無依規定辦理。（十四分）

5.預算編列及執行是否未逾「宜蘭縣政府對各鄉(鎮、市)公所預算編

列及執行預警項目。」(八分)

6.外扣(加)分數項目: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加重扣(加)分。

（1）編列超過一致標準社會福利支出，連續兩年增編或新增而未

改善者。(倘有改善則酌予加分)

（2）審計室審核通知有關預算編列及執行違反共同性法令依據之

事項，經聲復後仍有偏差者。

（3）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案，經查有缺失事項者。

 (4) 其他經本府認列為當年度重點考核事項者。

（二）財政效能

1.歲入方面確實估計無虛列收入，財政收支無絀數。（六分）

2.墊付款依照規定辦理。（三分）

3.歲入、出預算執行均按月與公庫對帳。（三分）

4.以正式編制員額未補足及臨時人員遇缺不補達精簡人事費支出。

（六分）

5.公庫管理

（1）歲入應收款能按月積極清理。（三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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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各項經費依規定程序及期限支付。（三分）

（3）鄉(鎮、市)公庫支票妥善管理。（三分）

（4）未向縣府或中央調度支應經常費用。（三分）

    (三)第一款預算編製及執行情形評分方式及標準，由主辦考核單

       位另定之。

五、專案督導-內容如下，以一百分配計：

（一）開闢自治財源執行成績（下列各項執行成績分別核計）

1.協助稅捐稽徵達成徵收目標。（五分）

2.規費徵收情形。（五分）

3.公有財產管理情形。（四分）

4.工程受益費徵收情形。（二分）

5.變產置產辦理情形。（三分）

6.公共造產事業投資報酬情形。（五分）

7.獎勵民間投資或捐獻興辦公共設施辦理情形。（五分）

8.開發其他特有資源辦理情形。（六分）

（二）開闢自治財源效益成績（下列各項效益金額合計）（六十五分）

1.各項稅課：以當年度房屋稅、地價稅、契稅、娛樂稅及遺產贈與

稅等各項稅收決算數超過預算數之數額，作為當年度之效益。

2.各項規費：以當年度各項規費決算數作為當年之效益。

3.公產出售及出租：以當年度房地出售、租金、廢舊物資售價及使用

補償金之收入決算數作為當年度之效益。

4.工程受益費：以當年度工程受益費之決算數作為當年度之效益。

5.變產置產：以當年度變產置產後之差額，作為當年度之效益。

6.公共造產：以當年度盈餘繳庫數，作為當年度效益。

7.獎勵民間投資或捐獻興辦公共設施：以當年度民間投資或捐獻公共

設施經費及用地價款，作為當年度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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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開發其他特有資源：以各開發計畫預估總效益，按當年度投入成本

比例計算所得數額，作為當年度之效益。

前項開闢自治財源效益成績計算，係以總效益金額除以稅課收入扣除統籌分

配稅款後之餘額為基礎，以所算出最低比率鄉(鎮、市)為基準，給予基本

分數七十分，其他鄉(鎮、市)得出之比率，每超過該比率百分之五，增加

一分，最高以一百分為限，再乘以本項配分。

六、依前點考核基準核計總分後，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總分予以增減並酌予獎

勵：

（一）開闢自治財源效益成績較上年度有成長者，成長百分之五以下者加總

分一分，每增加百分之五，另加總分一分，最高加至三分。

（二）辦理財政業務會報，如期圓滿完成工作，增加總分一分。

（三）辦理財政業務發生重大錯失，造成不良影響者，依錯失程度，酌予扣

分，最高得扣除總分十分。下列各款情形扣分標準如下，其餘視情

節輕重酌予扣減：

1.未繳清當年度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者，考核總分扣二分。未

依當年度歲出預算總額至少百分之一編列償還以前年度積欠退休

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者，考核總分扣二分，惟經民意機關刪除

者，考核總分扣一分。

2.動支災害準備金提報報表應具正確性、完整性、及時性，未配合辦

理者，考核總分扣二分。

3.各公所應加強資產管理，如有產生閒置公共設施情形者，每案考核

總分扣三分。

4.未依「宜蘭縣各鄉鎮市公所公共債務揭露注意事項」於每月十日前

公告揭露債務資訊或揭露債務資訊未臻正確者，每次扣零點五分，

最高總分扣三分。

七、獎懲：

（一）鄉(鎮、市)公所：

考核總成績在八十分以上，第一名發給獎勵金二百萬元，第二名發

給獎勵金一百萬元，第三名發給獎勵金五十萬元，原住民鄉第一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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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給獎勵金五十萬元。考核總成績較上年度進步最多者，發給進步

獎，獎勵金三十萬元，並各發給獎狀。

（二）鄉(鎮、市)主辦及協辦督導考核人員：

1.獎勵：

（1）主辦考核財政及主計人員獎勵，總成績九十分以上主辦人員記

功一次，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，嘉獎二次，八十分以

上未滿八十五分者，嘉獎一次。

（2）鄉(鎮、市)財政課、主計室及其他有關主（協）辦人員由鄉

(鎮、市)公所依縣考核評定分數，按程序核獎，但不得超過

縣定功獎等次。

（3）其他有關出力人員，由鄉(鎮、市)公所依具體事蹟報府核議。

2.懲處：

（1）主辦考核財政及主計人員個別依其主辦項目得分所占總分權重

比例計算（計算方式詳附註），成績未滿五十分之鄉(鎮、

市)主辦考核財政及主計人員申誡二次，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

分者，申誡一次。

（2）有關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部分，除得緩撥貧瘠鄉鎮統籌

運用補助款外，當年度未依規定用途辦理者，鄉(鎮、市)主

辦考核財政及主計人員並得記申誡一次。

（3）未依當年度歲出預算總額至少百分之一編列償還以前年度積欠

退休人員優惠存款差額利息者，鄉(鎮、市)主辦考核財政及

主計人員並得記申誡一次；惟經民意機關刪除者，不予懲處。

（4）動支災害準備金提報報表應正確性、完整性、及時性，未配合

辦理者，每次扣由縣款補助該公所災害準備金五十萬元（最

多扣三年）。被扣之金額由該公所法定災害準備金額追加

預算或由預算移緩濟急同額補足外，鄉(鎮、市)主辦單位承

辦人員並予記申誡一次。

八、鄉(鎮、市)獲得之獎勵金，應納入年度歲入出預算處理，作為經建經費，並

得酌提部分作為業務費、設備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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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範例說明

1.主辦考核財政及主計人員分別依其主辦項目得分所占總分權重比

例計算成績，例如甲公所總分五十二分，其中財政項目得分三十

分，主計項目得分二十二分，則財政一項以三十除以百分之六十

一點五後成績為四十九分，主計一項以二十二除以百分之三十八

點五後成績為五十七分，主辦財政人員申誡二次，主辦主計人員

申誡一次。

2.按本督導要點財政考核項目占總分百分之六十一點五，主計考核

項目占總分百分之三十八點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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